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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归国考*

——20世纪50年代中日关系一瞥

徐 志 民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苏冷战和朝鲜半岛热战，主动开展人民外交，通过民间合作，从 1953年至

1958年先后协助 21批在华日侨回国，赢得日本人民的欢迎和感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

政治胸襟。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不仅尽量避免与新中国的官方接触，而且以“情况不明”的四万人

问题、“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等，无端指责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政策与事实，甚至在大多数日侨归国后再次

“弃民”，中断在华日侨的归国路。这反映了人民外交遭遇政治强权和国际霸权的无奈与现实，既无法保障中

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顺利进行，也难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只是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走向“半官半

民”的量变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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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在 1949年 10月 1日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其主导的日本战俘和侨民遣返工作结束。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滞留

中国大陆的仍有两部分日本人，一是日本侨民（以下简称“日侨”），二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俘

虏的部分日本战犯和苏联俘虏并转交新中国的部分日本战犯①。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从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出发，在中日尚未复交的情况下，采取以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合作的方式协助日侨回

国。目前，中日学界主要关注新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史实，以及为此开展的中日民间交涉和廖承志在其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②。然而，这一牵动数万日侨和中日两国高层、从1953年至1958年持续六年的重大事

件，在中日关系史上处于何种位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有哪些值得汲取的历史智慧？在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背景下，仍有探讨的学术空间和深挖的现实必要，以为中日友好合作之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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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① 徐志民：《新中国审判与改造日本战犯研究综述》，《澳门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5页。

② 这方面的中文成果，主要有吴庆生的《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 2
期；吴佩华、许立莺：《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探析》，《日本问题研究》2009
年第 2期；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日侨回归》，《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等。日文成果主要有，中国残留孤児援

護基金『「 21世 未来に向けて」中国残留邦人帰国者二世三世自立生活の記録』、1999年编印；蘭信三 『帝国崩壊とひ

との再移動：引揚げ、送還、そして残留』、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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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侨问题与人民外交

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抗战时期教育和改造日本战俘的经历与成功经验①，而且有与日本共产党、日侨

合作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革命友谊②，因而在抗战胜利后一方面遣返中共控制区的日本侨俘③，另一方面

妥善安置日侨生活。据战后参与安置日侨的赵安博回忆，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和重视团结日本在华的

技术人员、专家和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到解放区的工矿企业、文教、卫生、后勤等部门工作，给予中国人同

等生活待遇。特别是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地区的不少城市成立了日本人的生产、生活组织，

如消费合作社、诊疗所，有的地方创办了日本人小学、发行日文报刊和出版日文图书。日本侨民在重要

节日举行游园会、联欢会，甚至还有一些日本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④。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匪患猖獗的严峻形势，且一些地区尚未解放，滞留在中国大陆的

日侨究竟有多少人，确实难以精确统计。据估算，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日侨有 3. 4万余名，其中分布在东

北约 2. 34万名，华北约 0. 47万名，华东约 0. 12万名，中南约 0. 38万名，西北约 0. 1万名，西南 80余名。

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城市，主要从事教育、科技、医疗、工矿企业等方面的工作，也有少数生活在农

村，并在土地改革中与中国农民一样分得房屋与土地。但是，思乡之情和对亲人的牵挂，也使不少日侨

决定回国。对此，凡愿意回国之日侨，中国政府均予以积极协助。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 1952年，从中

国大陆回国的日侨有 500多人⑤。

日本政府对日侨在战败之际实行“弃民”政策，到战后初期相继设立归国者地方援护局及其派出机

构、归国者援护厅、隶属厚生省的归国者援护局，开展归国者救助活动⑥。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

日本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在1951年9月签订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后，又于1952年4月与台湾的蒋

介石集团建立“外交关系”，实行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使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日本的一些新闻

媒体对新中国进行歪曲报道与污蔑攻击，且日本政府“以援助在华日侨为名，杜撰中国‘扣留、奴役日侨’

的谎言，使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内外政策产生了误解和不信任”⑦。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日

① 中文代表性成果有，赵安博：《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历史教学》1985年第 3期；阎树森：《抗日战争

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权保障政策》，《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 1期；王玉贵：《论中国共产党的日本

战俘改造工作》，《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 5期；吕彤邻：《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中的日本工农学校》，《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第 7期；李丛丛：《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俘虏教育》，东北师范大学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日文代表性成果有，

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 わが若き日の生きがい』、東京、白石書店、1974年；秋山良照『中国戦 の反戦兵

士 戦争と人間の記録』、東京、徳間書店、1978年，等。

② 黄义祥：《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 3期；张可荣：《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兴起与发展

的原因初探》，《江汉论坛》1995年第 7期；赵新利：《“抗日”的日本人——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事宣传》，《公共外交季刊》

2015年第 3期；曹金娜：《抗战中的在华日本人反战研究》，辽宁大学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徐志民：《中共东京支部考论》，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等。

③ 金龟春、孟庆义：《中日友好关系史上难忘的一页——记延边专员公署对日战俘及家属的关怀》，《延边大学学

报》1993年第 3期；曲晓范：《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

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 3期；张志坤、关亚新：《葫芦岛日侨遣返的调查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

④ 赵安博：《从战后留华日本孤儿谈起》，《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第7版。

⑤ 韩风、弓矢：《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人民日报》1992年 9月 20日第 5版；

「中共地区から引揚促進に関する決議 引揚同胞対策審議会（審議室）」、『第 3次吉田内閣閣議書類 （その16）昭和 24
年 11月中の1（昭和 24年 11月 1日～11月 1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7111708100。笔者发掘的日文相关

史料较少，故以《人民日报》和其他中文资料为主，特此说明。

⑥ 徐志民：《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暨南学报》2015年第6期，第18页。

⑦ 韩风、弓矢：《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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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华战争，是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两分论”，加之从冷战的现

实国际环境出发，为打破美国的对华封锁与外交孤立，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

积极协助日侨回国，既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开展对日人民外交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1950年 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在摩纳哥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第 21届理事

会期间，就在华日侨问题，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联系①。岛津也请李德全协助调查在华日

侨情况。1951年 3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吕格访问北京时，也向中方探询该问题②，反映该问题不

仅受到中日双方而且受到国际社会关注。1952年 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海外同胞归返特别委员会

成员高良富，作为最初来新中国洽谈贸易的三名日本代表之一，在会见中国司法部部长史良、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沈钧儒、卫生部部长兼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时，提出解决在华日侨问题的请求。同年 7月，第

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日本红十字代表团推动大会通过“要求各国红十字会劝告

政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未归国人员提供释放、调查、慰问的便利”的决议，并据此请求中国红十字

会帮助调查在华日侨和协助他们回国事宜③。

日本人民期望在华日侨回国的诉求与新中国政府筹划协助日侨归国的行动，在朝鲜战争打打谈谈

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起来。1952年 7月，周恩来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专门研究日侨回国问题，指示有关部

门拟定相关计划，并获得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协调中国红十字会、外交部、公安部、人事部、卫生部、教育

部、重工业部、总理办公室等成立“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9月，政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日侨回国工作

会议。会议听取各地日侨情况汇报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在华日侨问题的决定》《政务院关于处

理日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明确协助日侨回国的方针，即除少数战犯及刑事罪犯应依法处理外，对绝大

多数日侨本着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协助他们回国。前述文件规定协助日侨回国的筹备工作，包括各大

行政区和有关省、市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日侨事务委员会，抽调专职干部进行具体工作；物质上

宽待归国日侨，进行各种形式的资助救济，全部负担在中国境内的食宿、路费等；允许日侨带走个人财

产，工厂、商店等准予日侨出兑；对回国日侨的劳保待遇、安全保卫等作出具体规定④。这是新中国协助

日侨回国的基本政策。

这次会议还起草了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但该“声明”于 1952年 12月 1日以《关于在中国的日本

侨民的各项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为题，向全世界发表。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中

方公布在华日侨约 3万名，介绍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如“他们和所有守法外侨一样，受到我人民政府的保

护。在我公私营企业中工作的日侨职工，还享受我国劳动法令的保护和劳动保险的待遇。他们的生活

日益充裕，最近数月来，日侨汇出大批款项，作为其在日本的家眷的赡养费，就是一个证明”⑤，传达了中

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日侨返回日本的一贯立场。“声明”还指出“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日侨回国。但后因在这方面缺乏船只又遇到阻难，因此多数愿意回国的日侨，

现在还不能达到他们的愿望”，“只要日本方面有办法解决船只问题，我国政府和人民亟愿努力协助日侨

回国”⑥，欢迎日方有关机构或人民团体派人来华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解决。翌日，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转

载，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或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和感谢，“震动了援护厅”，日本

政府也表示“积极采取措施使侨民归国”⑦。

1952年 12月 4日，日本政府根据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等人建议，通过印

① 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第59页。

② 吴佩华、许立莺：《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探析》，《日本问题研究》

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③ 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第22页。

④⑦ 韩风、弓矢：《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0日第5版。

⑤⑥ 《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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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府试探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真意，以免招致美国的猜疑和反对①。12月 22日，中国红十字会收到日

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来电后，分别复电前述三个日本团体（以下简称“日本

三团体”），请他们组团到北京商讨来船手续和日侨归国的具体问题②。日本政府认为三团体均属“左翼

团体”，不便操控，加之日本政府承担日侨回国的部分费用，故提出派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会长有田八郎

参加赴华代表团。但是，中方认为有田八郎曾任战时日本外务大臣，且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是“反动团

体”，指出在华日侨归国问题通过日本三团体即可解决，日方派遣政府代表则属于政府级别对话，将区别

对待③。1953年 1月 6日，中国红十字会复电日本三团体，同意日方代表团由日本红十字会的岛津忠承、

工藤忠夫，日中友好协会的内山完造、加藤敏雄，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平野义太郎、畑中政春和参议院

议员高良富7名组成，以协商来船手续及日侨回国的各项具体问题④，迈出中日“人民外交”的重要一步。

在华日侨问题原本应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商谈，合作协助其回国，结果是中日民间先行接触、沟通

与合作，其原因主要是中日两国当时没有外交关系，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战时状态”。抗战胜利后，美国

主导战后日本改革与旧金山对日和会，特别是在全球“冷战”和朝鲜半岛“热战”的环境下，更是严防日本

与新中国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先打扫屋子再请客”和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抗美援朝，打破

美国的孤立与封锁，又主动开展人民外交，对日“以民促官”，争取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因而，既

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又顺应在华日侨意愿和日本人民呼声的日侨回国问题，成为对日“人民外交”的

重要选项。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约束下，既希望新中国协助在华日侨回国，又非常谨慎，尽量避

免与新中国的官方直接接触。其实，中日民间达成的协助日侨回国的四份协议或备忘录，某种程度上背

后均有中日两国政府的影子。

二、民间协议与日侨归国

1953年 1月 26日，日方代表团出发访华，中日双方召开多次恳亲会，举行 4次正式会谈。中国红十

字会的首席代表是廖承志，另有代表伍云甫、赵安博、林士笑、倪斐君、纪锋 5名。廖承志在批评近代日

本侵华战争和吉田政府执行敌视中国政策后，介绍了在中国大陆的日侨情况，指出日本国内有人将中国

协助愿意回去的日侨回国说成是“遣返”，这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谁都知道，只是对于战争俘虏才

有遣返的问题。而在中国的所有日本战俘，除为蒋介石、阎锡山匪帮所扣留的少数人外则早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都已遣送完毕。因此现在中国的日本人除少数战犯外都是侨民，根本不发生所谓‘遣

返’问题。至于少数战犯的处理问题，乃是我国政府方面的事。”⑤之所以出现“遣返”的错误说法，一种原

因是误会，另一种原因“是恶意歪曲事实，企图挑拨和破坏中日人民的友谊”⑥，必须加以揭露和批驳。随

之，中日双方代表就在华日侨的回国申请和办理手续、首批日侨回国的时间、每批回国的人数和出境携

带的物品、从集中到登船前的费用等进行具体商谈。

1953年 3月 8日，中日代表洽谈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共计 12条，刊登于《人民日报》，既是中日

民间关于日侨回国的第一份协议，也是中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政策依据。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

确定回国日侨集中与登船的地点为天津、秦皇岛和上海三港；二是首批日侨登船回国的时间为 1953年 3

① 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59页。

② 《中国红十字会复电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 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京商讨日侨归国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 12
月23日第1版。

③ 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 1期，第 60页；《我红十字会就协助日侨回国问

题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53年1月9日第1版。

④ 《中国红十字会电复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 同意日方岛津忠承等七人组代表团前来协商日侨归国问题》，《人民

日报》1953年1月8日第1版。

⑤⑥ 《我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团 就协助日侨归国问题举行首次正式会谈》，《人民日报》1953年 2月 19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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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至 3月 20日，此后预计每隔 20日左右集中一批归国，人数为 3，000名至 5，000名；三是每批回国

日侨人数、登船日期、日方来船等事宜，由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进行联系；四是中方允许回国日侨

兑换一定数量外币并携带回国，中国红十字会负责日侨离开住地至登船回国前的伙食、住宿、旅费，以及

不超过 50公斤之行李托运费；五是日侨不得携带中国政府规定的禁止出口品、违禁品；六是日侨分批回

国的截止日期为 1953年 6月底至 7月初，若在截止日期后仍有日侨愿意回国，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

体随时联系①。公报一出，“全日本洋溢着感谢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热情”，“对于不咎既往，多方面协助

在华日侨归国，日本国民一致为之欢呼”②。

在此基础上，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迅速行动，从 1953年 3月至 10月，共有七批愿意归国日侨

顺利回国。《人民日报》对此均有报道：第一批回国日侨 4，936名，其中 3月 22日从天津分乘“白龙丸”“白

山丸”回国 969名，20日从秦皇岛乘“兴安丸”回国 2，008名，21日从上海乘“高砂丸”回国 1，959名③。第

二批回国日侨 4，901名，其中 4月 11日从秦皇岛乘“兴安丸”回国 1，968名④；4月 14日，从上海分乘“白龙

丸”“白山丸”回国 1，018名⑤；4月 17日从天津乘“高砂丸”回国 1，915名⑥。第三批回国日侨 4，707名，其

中 5月 3日从秦皇岛搭乘“高砂丸”回国 1，768名，5月 8日从上海分乘“白龙丸”“白山丸”回国 1，021名，5
月 11日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 1，918名⑦。第四批回国日侨 4，732名，其中 7月 4日从秦皇岛乘“高砂

丸”回国 1，817名⑧，7月 3日从上海分乘“白龙丸”和“白山丸”回国 1，006名，7月 4日从天津乘“兴安丸”

回国 1，909名⑨。第五批回国日侨 3，192名，其中 8月 6日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 1，192名⑩，8月 7日抵

达上海港的“高砂丸”“白龙丸”接回日侨 2，000名。第六批回国日侨 2，156名，其中 9月 2日从天津乘

“高砂丸”回国 1，190名，9月从上海回国日侨 966名。第七批回国日侨 1，491名，于 10月 10日从天津

乘“高砂丸”启程返航日本。

在大批日侨回国后，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与日本三团体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对个别愿意回国的

日侨，继续予以协助。1954年 7月 29日，李德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和平代表团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

团时，表示据她所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一批犯有各种罪行的前日本军人将被宽释，在获

得中国政府委托后，中国红十字会将与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联系，协助这批前日本军人回国。经联

络，获得宽释的西井建一等前日本军人 417名，以及个别申请回国的日侨 142名，合计 559名集中于天

津，在 9月乘“兴安丸”回国。他们在乘船回国前拜谒了中国抗日烈士陵墓，反省过去的战争罪恶，表示

为和平、为中日友好而奋斗。这是第八批回国日侨。

① 《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人民日报》1953年3月8日第4版。

② 《我国无私地协助在华日侨返回家园 日共中央指导部函谢中共中央》，《人民日报》1953年3月16日第1版。

③ 《第一批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离我国返日本 他们对于我国人民的真诚协助一再表示衷心的感谢》，《人民日报》

1953年3月24日第1版。

④ 《从秦皇岛登船回国的第二批日本侨民启程》，《人民日报》1953年4月13日第1版。

⑤ 《集中在上海的第二批日侨回国》，《人民日报》1953年4月16日第1版。

⑥ 《集中在天津的第二批日侨回国》，《人民日报》1953年4月18日第1版。

⑦ 《第三批愿意回国日侨四千余人 离开秦皇岛等地返回日本》，《人民日报》1953年5月12日第4版。

⑧ 《集中在秦皇岛的第四批日侨回国》，《人民日报》1953年7月6日第4版。

⑨ 《第四批日侨分别由上海和天津回国》，《人民日报》1953年7月7日第4版。

⑩ 《第五批回国日侨离天津》，《人民日报》1953年8月8日第1版。

 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3页。

 《第六批日本侨民离天津返国》，《人民日报》1953年9月6日第4版。

 《集中天津的第七批日侨回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2日第4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 接见日本和平代表团和国会议员代表团》，《人民日报》1954年7月31日第1版。

 《被宽释的前日本军人即将返国 行前在天津谒我抗日烈士陵》，《人民日报》1954年9月2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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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10月至 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受邀访日，与日本各界群众广泛交流，并于 11月 3日在

东京与日本三团体的代表，关于在华日侨回国等问题再行商谈。中方代表是廖承志、赵安博、纪锋、肖向

前 4名，日本三团体及其联络事务局代表 10名，双方商谈之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在华日侨总数

尚有 8，000名，其中希望回国者 2，000名以内；二是在华日侨与中国人之间所生小孩，未满 16岁者按中

国人计，已满 16岁者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国籍，愿意回日本者准其回国；三是在华日侨、未被释放的战犯

与日本家属之间的通信、联络等，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进行，获得宽大处理的战犯将由中

国红十字会援助他们回国；四是虽然调查在华死亡或生死不明的日本人是困难的，但对有相关资料的，

中国红十字会将尽可能协助查询；五是日本三团体协助送还在日殉难的中国烈士遗骨，以及尽力协助大

村收容所被收容者及王松山等回到中国大陆；六是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从越南至华的日侨 74名回国，并

受托斡旋蒙古、朝鲜的日侨回国问题①。这是中日民间关于日侨回国的第二份协议。

据此，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开始新一轮协助日侨回国的行动。1954年 11月 26日，愿意回国

的在华日侨 533名，以及越南红十字会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回国的日侨 71名（原定 74名，后因 1名患

病、2名因私事未能前来），共计 604名，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②。这是第九批回国日侨。1955年 1月 11
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继续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归国的通知：“鉴于目前留在我国的日本侨民，仍有一部

分人申请回国，本会特根据本会访日代表团在东京时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

等三团体协商的结果，已于一月十一日电告三团体于一九五五年二月间继续派船来。本会希望凡愿意

回国的日本侨民，请迅速向当地外侨管理机关申请，以便在办妥出国手续后，由本会协助回国。”③2月 21
日，办结出国手续的日侨 949名，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此即第十批回国日侨④。3月 21日，搭乘 72名
旅日侨胞返华的“兴安丸”抵达塘沽新港，但《人民日报》未报道接回日侨人数⑤。据吴庆生统计，该船接

回在华日侨816名⑥，是第十一批回国日侨。

在中日民间合作持续协助日侨归国之际，吉田内阁抛出1955年3月后“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中方

关于战后长期不知下落的很多日本人没有提供情况与消息等谬论，污蔑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政策与事

实。其实，一则中日之间不存在所谓“撤侨”问题，只是协助日侨回国问题；二则中国协助日侨回国的工

作持续进行，岂可说没有进展。1955年 8月 5日，李德全在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反对原子战争与反对使用

原子武器大会上，表示“目前留在中国的日侨，还有六千人左右……中国红十字会对以后申请回国的日

侨愿意继续予以协助，因此，在华日侨中的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申请回国”⑦，对协助日侨回国表现了

极大诚意。11月 21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通知当时在天津集结的回国日侨增

至 190名⑧，他们来自中国黑龙江、辽宁、福建、广东、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以及蒙古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协

助遣送的4名日本战犯⑨。12月14日，第十二批回国日侨及其眷属 279名，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⑩ 。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8—171页。

② 《日侨一批准备回国 准备回国的旅越日侨到天津》，《人民日报》1954年 11月 25日第 1版；《日侨一批动身回国》，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7日第1版。

③ 《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继续协助日侨回国通知》，《人民日报》1955年1月13日第1版。

④ 《日侨一批离开塘沽新港返国》，《人民日报》1955年2月22日第1版。

⑤ 《我国旅日侨胞一批回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3日第1版。

⑥ 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⑦ 《反对原子战争、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首都各界人民举行大会 支持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日本举行》，《人民

日报》1955年8月6日第1版。

⑧ 《我红十字会抗议日政府一再阻难华侨回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3日第1版。

⑨ 《日本侨民一百九十人集中天津候船回国》，《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5日第1版。

⑩ 《一批日本侨民从天津回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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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政府建议日本政府就日侨回国和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①，虽未获其响应，但

关于日侨和被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的中日民间合作仍在持续。1956年 6月 24日至 28日，中国红十

字会代表赵安博、彭炎、倪斐君、纪锋与日本红十字会代表井上益次郎、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长野重右卫

门、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阿部行藏，关于移交被释放的日本战犯等事项进行会谈，并于 28日在天津发表

联合公报。公报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中国红十字会继续帮助申请回国的日侨归国，将查明的日本人死亡

者名单和资料交给日本三团体；二是在华日本人的遗骨，若日方能够提供资料且中国红十字会能够发现

的，中国红十字会协助送还日本，而送还在日的中国烈士遗骨继续按照适当方式进行；三是帮助同中国

人结婚的日本妇女与其日本家属之间的探亲活动；四是协助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和日本战犯家属前

往中国探望②。这是中日民间关于日侨回国的第三份协议。

不过，这份协议除协助日侨回国外，重点是协助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及其子女的回日探亲，以

及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如，从天津乘“兴安丸”回国的第十三批，除在中国东北死亡的 7，000名日本

人名单外，就是 1956年 6月 28日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 335名日本战犯和在押期间死亡的 7名日本战

犯的遗骨③。第十四批回国者，包括被中国政府宽大释放的 328名日本战犯，以及虽被判刑但因病准予

假释的武部六藏；自愿回国的日侨 203名；34名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及其 44名子女回日探亲，在 7
月 28日搭乘“兴安丸”从天津回国④。第十五批回国者，包括 40名日侨及其家属，37名被提前释放、免于

起诉或被驱逐出境的刑事犯与越境分子，1名被中国渔民救助的日本大洋渔业公司的青年炊事员，被中

国政府释放的 354名日本战犯，以及 56名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及其 81名子女回日探亲，于 9月 1日
晚乘“兴安丸”从天津离港回国⑤。第十六批回国者，包括 6名被中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129名日侨及

其家属、7名来华探望服刑战犯的家属，回日探亲的 553名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及其 799名子女，在

1957年5月20日乘“兴安丸”从天津回国⑥。

随着绝大多数日侨和被中国政府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日本政府又挑起所谓“下落不明”的在

华日本人问题⑦，为打破岸信介内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和继续开展人民外交，摒弃对有田八郎和留守家

族全国协议会的“成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 1957年 8月邀请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访

华。双方就在华日侨问题进行会谈，达成以下备忘要点：一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仍在中国居住的日侨约有

6，000名；二是日方提供在华日侨材料或有遗骨可寻者，在日本三团体提出了解和协助调查的请求后，

中国红十字会愿意协助，并与日本三团体早已达成协议，且成绩良好，今后亦按照协议办理；三是有田八

郎领导之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可通过日本三团体，或直接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请求，在所提出的要求

有一定结果时，中国红十字会将通过日本三团体，通知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四是中方在中日尚未复交

情况下，不可能将在华的约 6，000名日侨名单交给日本，但可根据日方提供的材料进行个别调查⑧。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 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人

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第1版。

② 《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三团体会谈结束 议定关于移交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等事项》，《人民日报》1956年

6月29日第1版。

③ 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④ 《日本侨民一批回国》，《人民日报》1956年7月29日第1版。

⑤ 《日侨一批回国》，《人民日报》1956年 9月 3日第 1版；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

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⑥ 《一批日侨乘船回国 获释的六名日战犯同行》，《人民日报》1957年5月21日第1版。

⑦ 《我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红十字会函复日方 驳斥所谓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 7月 26日

第1版。

⑧ 《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在北京同各方面会谈的备忘录》，《人民日报》1957年9月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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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日民间关于日侨回国的第四份协议。

有田八郎和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对此非常满意，谴责岸内阁的对华政策①，积极支持中国红十字会

继续协助愿意回国的在华日侨和前日本军人、军属回国。1958年 4月 19日，第十七批回国日侨 430名，

以及 2，312具日本人遗骨乘“白山丸”从天津回国。5月 2日，第十八批回国日侨 275名，以及 148名前日

本军人、军属，乘“白山丸”从天津归国②。第十八批日侨起航回国的当天，一名日本男子在长崎举行的中

国邮票和剪纸艺术展览会会场撕毁中国国旗，而日本政府以尚未承认新中国为由释放了已经被捕的嫌

疑人，引起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和抗议，即“长崎国旗事件”。一般认为，该事件中断了在华日侨的回国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6月 13日，抵达天津塘沽新港的“白山丸”，接回第十九批日侨 417名和 134名前日

本军人、军属③。7月8日，第二十批归国日侨576名，乘“白山丸”从天津回国④。9月19日，“白山丸”从天

津接回第二十一批日侨 349名和114名前日本军人、军属⑤。

因此，中断中日民间合作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之路的并非中方，而是执行错误对华政策的岸内阁。

如，第二十批回国日侨的代表东卯雄，在天津红十字会举行的欢送会上，谴责岸内阁屈从美国，纵容暴徒

侮辱中国国旗，是“违反日本人民的意志的”⑥，表示为日中友好与世界和平而斗争。第二十一批日侨回

国后，日本厚生省援护局认为在华日侨仅余 6，000名左右，且其中大部分是中日通婚者或被中国人收养

的孩子，而他们多数决定成为中国人，故依据这一“不顾实情而做出的主观臆断，进而切断了残留侨民的

归国路”⑦。此后，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在华日侨的集体回国活动基本结束。1972年中日复交，特别是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在华日侨包括残留妇人、残留孤儿，再次赴日寻亲或归国定居等，

主要由中日政府有关部门负责⑧。近代日本一场侵略战争不仅给中韩等亚洲邻国带来巨大的战争灾难，

而且导致日本几代人的生离死别、亲情割舍和人间惨剧。

战后日本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等国际环境，一方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另一方

面追随美国和勾连蒋介石集团，采取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甚至污蔑中国协助日侨回国的政策和事

实。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批驳，另一方面与日本三团体和有田八郎相继达成

四份民间协议，每份协议达成后即迅速行动，出现几批协助日侨回国的高潮，这是 20世纪 50年代日侨

归国的最大特点。其次，日侨离开中国的港口与乘坐的船只也颇有规律。如第一至第四批回国日侨，

均从秦皇岛、天津、上海归国；第五、第六批日侨，均从天津、上海回国；从第七批开始，均从天津回国。

他们乘坐的船只，在第七批前有“兴安丸”“白山丸”“白龙丸”“高砂丸”，从第八至第十六批均乘坐“兴

安丸”，从第十七至第二十一批均乘坐“白山丸”，或有各种原因导致如此调整与变化吧。最后，每批日

侨回国并非仅限在华日侨，既包括在华日本战犯和部分死亡者名单、遗骨，也包括越南、蒙古的部分日

侨和日本战犯，还包括探望日本战犯的家属、回日探亲的日本妇女及其子女，因而情况复杂，统计回国

日侨人数不易。

① 《日本留守家族全国协议会 支持周总理对日侨问题谈话 谴责岸政府对在华日侨问题的态度》，《人民日报》1957
年9月8日第7版。

②③⑤ 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④⑥ 《一批日本侨民回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0日第4版。

⑦ 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63页。

⑧ 王欢：《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潘德昌：《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社

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4期；刘振甲：《战后日本遗华日侨的形成与演变》，《世纪桥》2007年第12期；花泽圣子：《“中国残留

孤儿”与在日亲属之间的文化摩擦——日本与中国社会亲属间的角色期待差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鞠

玉华、岳程楠：《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之社会适应性论析》，《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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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侨人数与中日交涉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实难以精确统计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侨人

数，即使在中日民间达成协议、合作送还申请回国日侨的情况下，统计每批回国日侨的人数也不容易，甚

至不同统计者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1953年 3月至 10月，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合作协助第一至

第七批回国日侨的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相对集中，故以前七批回国日侨人数的统计为例，发现吴庆生的

统计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就略有差异，详见表1：

据上表可知：一是吴庆生统计的每批回国日侨人数，均多于《人民日报》的报道人数，暂不计《人民日

报》漏报的第五、第六批从上海回国的日侨人数，发现每次多出的范围为 1—5名。二是假设《人民日报》

报道第五、第六批回国日侨人数（补充漏报后）与吴庆生统计人数相同，则据《人民日报》报道统计的回国

日侨总数为26，115名，比吴庆生统计的总数少 12名。究竟哪个数据可信？还有无其他统计数据参考？

1953年 10月 30日，李德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自从 1953年 3月
起，到 10月止，共有七批日侨回国，人数达 26，026名。”①作为协助日侨回国的中方机构——中国红十字

会的主要负责人，她发言中的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与吴庆生统计的总数相差101名。1954年
5月 27日，山下春江等 5人在日本众议院提议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访日时，指出：“昭和 24年以来，一

直中断了的中共地区遗留同胞的集体撤退，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于去年 3月在国民的期待之中重

新开始。26，127名同胞得以分 7次安全回到祖国。至此，从中共地区的集体撤退大致告一段落。”②日本

众议院议员提供的接收回国日侨人数，与吴庆生统计的人数一致。那么，李德全、《人民日报》，与山下春

江等 5名日本众议院议员、吴庆生统计的回国日侨人数，为何会有如此差距？笔者至今仍不得其解，反

映了回国日侨人数统计之不易。

在大多数日侨回国后，日本政府以在华日侨人数为借口，对中方无端指责和提出无理要求。1955
年7月15日，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代表日本政府，照会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所谓“遣

返日本国民的要求”；翌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的公报。前述照会

和公报的主要内容是，除第一至第十一批的回国日侨 2. 9万名外，中国大陆还有 6，000名日侨和 1，069

① 《中国红十字会李德全会长关于日侨分批回国宣告截止的谈话》（1953年 10月 30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

文献集 1945—1970》，第160页。

② 《日本国会关于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决议》（1954年 5月 27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
1970》，第161页。

表1 第一至第七批回国日侨人数统计对比表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合计

吴庆生统计人数

4，937
4，904
4，712
4，733
3，192
2，156
1，493
26，127

《人民日报》报道人数

4，936
4，901
4，707
4，732
1，192
1，190
1，491
23，149

备注

《人民日报》未报道此次从上海回国日侨人数

《人民日报》未报道此次从上海回国日侨人数

资料来源：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 2期；《人民日报》关于第一至第七批回国

日侨的报道，如前文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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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服刑的日本战犯，以及“以前曾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情况不明的人约四万人”，希望中方提供相关情

况，从“人道角度”推动日侨回国①。对此，中国外交部于 8月 16日发表声明，指出居留中国的 6，000多名

日侨，若有人申请回国，中国政府将予以便利，中国红十字会也将尽力协助，且与日本三团体早已达成协

议；至于 1，069名在华日本战犯，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日本政府无权过问；所谓“情况不明”的四

万人问题，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在侵华战争中有很多日本人死在中国，应由他们负责通知其家属，中国红

十字会根据人道原则与日本红十字会达成了关于调查个别日本人的协议，但这本身与所谓“情况不明”

的四万人问题毫无关系②。

中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提出前述无理要求，是妄图利用日侨回国问题，“掩盖它对促进中日两国关

系正常化的消极”③，故两次主动建议日本政府就此进行商谈。1955年 8月 17日，沈平复函田付景一，转

达 8月 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同时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赴北京会谈。11月 4日，沈平再次

复函田付景一，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持续协助日侨回国的事实和委托两国民间团体进行负责的原委，建议

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商谈④。两次建议均未获日本政府响应。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竟然否认日

本政府曾接到中国政府的任何这样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只得公布自 1955年 7月 15日以来中日两国政府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往来文件⑤。此后，日本政府关于所谓“情况不明”的四万人问题暂时消停一年多，

在甲级战犯嫌疑人、敌视中国大陆的岸信介组阁后再次跳将出来。

1957年 5月 13日，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佐藤正二致函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要求中国政府调

查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并提出一份载有 35，767名“未归国者”的名册。6月 5日、14日，日本议员

广濑正雄以众议院“海外同胞撤退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两次致电周恩来，要求率团来华，就上述问题进

行谈判，并抄送中国红十字会请求协助。7月 25日，沈平复函佐藤正二，再次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

侨和被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的事实与情况，强调“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下落不明’的日本人”，此前

已向田付景一说得非常清楚：“关于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驱使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而下落不明的日

本人问题，是应该由日本政府向日本人民交代的问题。”同日，李德全复电广濑正雄，指出所谓“下落不

明”的日本人是不存在的，无法接受协助其访华的要求⑥。实际上，这是岸内阁“企图一笔抹煞我国政府

和我国红十字会几年来协助日本侨民根据其志愿返回日本的种种努力”⑦，是其敌视新中国的表现。

那么，从 1953年 3月中国红十字会协助第一批日侨回国，至 1958年 9月第二十一批日侨回国，共有

多少在华日侨返回日本？据吴庆生统计，中国红十字会协助送还申请回国日侨 21批，共计34，424名（含

被中国政府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 1017名）⑧。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从 1953年到 1958年 7月，前 20批回

国日侨计 3. 2万多名⑨。韩风、弓矢指出：“从 1952年 7月开始筹划，到 1958年 7月最后一批回国日侨离

开天津新港，中国政府用了 6年时间，抽调近千名干部，耗资 700亿人民币（旧币），共协助自愿回国的

32，072名日侨（包括前日本军人 583名，越南日侨 71名）返回日本。”⑩后两者的统计，若加上第二十一批

回国日侨和 1，017名日本战犯，均约 3. 4万名。孙平化、刘德有认为日本派船“从 1953年 3月起，总共接

①②③ 《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我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55年

8月17日第1版。

④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 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第1版。

⑥ 《我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红十字会函复日方 驳斥所谓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 7月 26日

第1版。

⑦ 《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第1版。

⑧ 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⑨ 《一批日本侨民回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0日第4版。

⑩ 韩风、弓矢：《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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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了近四万日本侨民回国”①。胡乔木也认为：“从1953年起，中国先后协助日本侨民近 4万人回国。”②这

种近4万人说，或许是从1953年起延至中日复交后继续协助遗华日侨回国的结果吧③。

日侨人数虽在中日民间合作中沟通比较顺畅，但在中日政府交涉中成为一个问题。中国红十字会

与日本三团体达成的协议约定，包括每批归国日侨的人数，以及在前八批日侨归国后尚余之日侨总数、

男女比例、希望归国者的可能人数。中国红十字会许诺对于有相关资料的日本人遗骨，也尽可能调查并

予送还④。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其驻日内瓦总领事照会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提出所谓“情况不明”的四

万人问题、“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和 35，767名“未归国者”的名册，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和提供相关情

况，以及送还日本，这已是政治问题。首先，中国政府对此已经说明并予以否认。其次，1945年 8月日本

无条件投降前在中国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日本人，应由日本政府向日本人民交代；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

的在华日本人，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主导遣返；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民间积极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从人

道原则调查个别日本人下落⑤。最后，日本政府只提前述调查与送还要求，却不愿直面中国政府的中日

关系正常化建议，显然只是一场政治把戏。

结 语

20世纪 50年代中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精确人数，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开放和学术研究的深

入将逐步解决，这并非太难的技术问题，但其反映的中日关系和国际格局更引人深思。新中国在中日尚

未复交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合作协助在华日侨归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政治胸

怀，即使在冷战对峙时期仍主动寻求对日外交，以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缓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局势。日

本政府从战败投降之际的“弃民”政策到战后初期的“救护”政策，始终以政治利益为准则，为避免美国的

猜疑和反对，尽量回避与中国官方接触，不时污蔑中国协助日侨回国的事实与政策，乃至再次“弃民”，主

动中断在华日侨的归国路。“以民促官”之路坎坷多艰，虽经 20世纪 60年代的“半官半民”，但在“日美同

盟”框架下，中日关系也仅限于此，而 1971年的一次“尼克松冲击”却成为佐藤荣作内阁垮台和中日复交

“水到渠成”的转折点。因此，中日关系并非仅限于中日之间的双边关系，往往受制于多重因素和国际大

格局，反之亦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构建新型中日关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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